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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議員:

關於〈金融機構(處置機制)

(吸收虧損能力規定一報行界)規則 )(f(規則 )J) 的跟進問題

戚謝您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來信 ， 就《規
則〉提出跟進問題 。經諮詢香港金融管理局，我們的回應請

見血企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(章景星 罩 代行)
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

副本送:

《金融機構 (處置機制)(吸收虧損能力規定一銀行界)規則 〉
主席陳振英議員， 1P

香港金融管理局(經辦人: Mr Eamonn White) 

立法會CB(1)258/18-19(02)號文件



因應涂謹申請員就

〈金融機構(處置機制)(吸收虧損能力規定一一銀行界)規則〉

( r (規則) J )提出的問題的回應

血企

本文件列載政府就涂謹 申議員於 2018 年 1 1 月 30 日發出的

信件所載的問題的回應。該信件要求進一步澄清政府因應 2018 年 11

月 28 日《金融機構(處置機制 )(吸收虧損能力規定一一銀行界)規則 》

小組委員會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的回應 ( r 文件 J (參考 :

立法會文件編號 CB (1 )/244118-19(01 ))) 。

(1)政府將吸引虧損能完( rLAC I )門檻自 1 、500 種港元提高至 3 ， 000

盤進去後，預計有機會須遵守LAC 規定的認可機構數目將有何變

益之

2. 由於認可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會有所變他 ， 綜合資產總額超過

1 ， 500 億港元及 3 ， 000 億港元的認可機構數目會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 。

根據提交予香港金融管理局 ( r 金管局 J )的 2017 年 12 月申報衰，綜

合資產總額超過 1 ， 500 億港元的認可機構有 17 間，而綜合資產總額

超過 3 ， 000 億港元的認可機構則有 1 2 間，即變他是 5 間。

(2) 文件第 4 段都提到 ， r所有綜合資產總額超過 3、 000 億港元的認

可機構都有的 20 萬名或以上存款人 1 。金管局可否提供約有多

少名存款人在某一認可機構的存款超過 50 萬港元，或存款超過

50 萬還元的存款人佔某認可機構總存款人多少百份比?

3.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顯示 ， 存款保障計劃成員銀

行的存款人中約九成獲該計劃的十足保障 l 。 據此推論，即該等存款

人中約有一成未獲十足保障。

l 請參閱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201 7-201 8 年度的年報 :

htto://www.dps.org.hk/tc/download/od f/annual report 20 18/c annual repQ口 2018 .odf 。



(3) 文件第 6 段畫畫3塾 I r只賓主考盧到菜可宮、機構的姐別贊涯，寶路

其一旦盤里體會對金盈種皇糧踐風險的禮jE下 ， 畫畫器可機種才會須

遵守LAC 短宣 I • 

{的這是否表示，假如有盡可機構綜金資產不超過 3、 000 盤漫主門

盤，畫畫不霄要受 LAC 鐘吏鐘管?

4 . 是，為改善認可機構的事前處置可行性，金融管理專員作為

認可機構的處置機制當局( r 處置機制當局 J )的意向，是僅要求綜合

資產總額達到 3 ，000 億港元或以上的認可機構遵守 LAC 的要求 。 處
置機制當局認同校準門檻關乎作出判斷，而多位小組委員會會員均表

示關注處置機制當局原來建議的 1 ， 500 億港元的門檻可能會對一些規

模較細的銀行在成本及競爭力方面造成不相稱的負面影響 。 鑑於迄今
收出的意見，金管局在 2018 年 1 1 月 28 日舉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
確認，處置機制當局的意向是在〈實務守則} LAC 篇章2最終定稿時 ，

將此門檻由 1 ， 500 億港元提高至 3 ，0 00 億港元。

(b) 盛贊機量7}堂局又會提撞哪些撞到j鐘即/短樹，以評定菜單可機構

一日倒閉會否對金豔種定構成風險，從宿決定該認可機構須遵守

LAC矗立主?

5. {實務守則 > LAC 篇章草擬本現正進行諮詢 ， 其中載有有關
處置機制當局預期會如何行使其將實體歸類(以要求實體遵守 LAC 規

定)的權力的指引 3 。該歸類的一個基礎，是通過顧及種種機構特有的
特性(如與某認可機構的綜合資產總額門檻相關的其資產總額、存款

總額和存款人數目) ，評估預計該認可機構一旦倒閉會否對香港金融

體系的穩定及有效運作構成風險(包括對持續執行關鍵金融功能構成
風險) 。 處置機制當局亦會顧及該認可機構倒閉可能產生的後果，包

括該認可機構清盤可能產生的後果。有關評估的一項重要課題是，有

關認可機構的接受存款業務的性質及規模是否足以令該 業務構成關

鍵金融功能 。

2 與〈規則〉相關的(實務守則》篇章諮詢草擬本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發表。諮詢期將於 20 1 8
年 1 2 月 3 日結束。
見(實務守則) LAC 篇章草擬本第二 、 三及四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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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E盡量重f金盤樣構(盡聾機啦~)條倒)(第 628 章)( í (盧曹條儕) _1 疇，

鼓廚表明條鎖i只適用於1真全球重已經重要盤銀宵。茵毯， (規則》瑾峙

的涵蓋範盟與《處實餘儕〉的目標不一致。

6. 所有認可機構都是「銀行界實體 J '因此所有認可機構都在

《 處置條例》的涵蓋範圍之內 。〈處置條例 〉 第 19 條賦予處置機制
當局權力訂立規則以訂明 LAC 規定 ，該權力涵蓋(但不限於)所有銀行
界實體(包括所有認可機構)及其集團公司 。 然而，根據《 處置條例 ) , 
只有在某認可機構不再可持續經營會對香港金融體系的穩定及有效

運作構成風險(包括對持續執行關鍵金融功能構成風險)的情況下，才
可以對有關認可機構敢動處置程序 。

7. 所以，只有其一旦倒閉會對金融穩定構成風險(包括對持續
執行關鍵金融功能構成風險)的認可機構才須遵守 LAC 規定 。 因此 ，
若認可機構能向處置機制當局顯示可透過清盤管理其倒閉而不會構

成有關風險，便無需遵守 LAC 規定 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香港金融管理局

2018 年 12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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